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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汇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浙江汇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隆新材”、“公司”或“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７３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

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 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２１

］

２３１５

号文予以注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

证券”、“保荐机构”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

，

７３０．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８．０３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

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

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

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本次发行

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

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初始战略配

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１３６．５０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９５１．９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７７８．０５

万股，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

２８．５０％

。

发行人于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２７

日（

Ｔ

日）利用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

“汇隆新材”股票

７７８．０５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Ｔ＋２

日）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浙江汇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

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

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获配新股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

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

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浙江汇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摇号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

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 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

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

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

接受本次发行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

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未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未及时

足额缴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

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沪市主板、深市主

板、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

售对象不得参与创业板、科创板、沪市主板、深市主板首发股票项目及全国股

转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的网下询价

及申购。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 （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

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

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

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４

，

７９８

，

８７６

户，有效申

购股数为

８８

，

４９８

，

６６８

，

５００

股， 配号总数为

１７６

，

９９７

，

３３７

个， 配号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１７６９９７３３７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 《浙江汇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１１

，

３７４．４１９１９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

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

５４６．０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

本次发行的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４０５．９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１．５０％

；网

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３２４．０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８．５０％

。 回拨后，本次网

上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１４９６１２４２０％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６

，

６８３．９３７０５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

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０８

室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浙江汇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

张小泉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张小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小泉”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

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２３１４

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３

，

９００．００

万股，全部为

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６．９０

元

／

股，不高于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

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

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

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的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的孰低值。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仅有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为

３９０．００

万股，占发行总数量的

１０．００％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

差额

１９５．００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５１５．５０

万股，约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７１．６７％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９９４．５０

万股，约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２８．３３％

。 根据《张小泉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和《张小泉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１０

，

６１１．２１８４５

倍，超过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总量的

２０％

（

７０２．０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

发行数量为

１

，

８１３．５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５１．６７％

；网上最终发行

数量为

１

，

６９６．５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４８．３３％

。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１６０７６２１５６％

，申购倍数为

６

，

２２０．３６９４４

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２６

日（

Ｔ＋２

日）结束。 具体情况如

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

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

除最高报价后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

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中， 最终战略配售投资者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的专

项资产管理计划，即中信证券张小泉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

称“张小泉战配资管计划”）。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

Ｔ－４

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

购资金。根据发行人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

略配售结果如下：

战略投资者简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张小泉战配资管计划

３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２６

，

９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个月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６

，

９４０

，

７３２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１１６

，

８９１

，

０５０．８０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２４

，

２６８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１６７

，

４４９．２０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８

，

１３３

，

４４６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１２５

，

１２０

，

７７７．４０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１

，

５５４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１０

，

７２２．６０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缴款及未足额缴款的情况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 配售对象

初步获配

股数（股）

获配金额

（元）

放弃认购

股数（股）

１

上海石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石锋资产大巧

８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１

，

５５４ １０

，

７２２．６０ １

，

５５４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

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股份数量为

１８

，

１３３

，

４４６

股，其中网下比例限售

６

个

月的股份数量为

１

，

８１８

，

６５１

股，约占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股份数量的

１０．０３％

；网下投资者

放弃认购股数

１

，

５５４

股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其中

１５６

股的限售期为

６

个月，占网下

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的

１０．０４％

。 本次网下发行共有

１

，

８１８

，

８０７

股的限售期为

６

个月，约占网

下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３％

，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４．６６％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本次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２５

，

８２２

股，包销金额为

１７８

，

１７１．８０

元，包销比例为

０．０６６２％

。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中的

１５６

股（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

１

，

５５４

股的

１０％

（向上取整））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限售期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

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

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０２６２３６７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邮箱地址：

ｐｒｏｊｅｃｔ＿ｚｘｑｅｃｍ＠ｃｉｔｉｃｓ．ｃｏｍ

发行人：张小泉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8

月

30

日

郑州千味央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郑州千味央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2,128万股

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证监许可

﹝2021﹞2669号）。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

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

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都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128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276.80万

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851.2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40%。 本次发行价

格为人民币15.71元/股。

根据 《郑州千味央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公

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13,332.16089倍，高于150倍，发行人和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50%（1,064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12.8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915.20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90%。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0.0168764840%。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1年8月30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具体

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2021年8月30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

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

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

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

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郑州千味央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

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8月30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

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网下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网下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

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公告披露违约情况，将违约

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收到弃

购申报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

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获得配售的所有投资者送达获配通知。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中国证监会令第144号）的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

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

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1年8月26日（T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应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数

量为3,709家，配售对象数量为13,909个。其中，10家投资者管理的10个配售对象未按照《发行公告》的要

求参与网下申购。 实际参与网下申购的有效投资者数量为3,699家，配售对象数量为13,899个，有效申

购数量为8,275,080万股。

未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网下申购的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

申报价格

（元/股）

拟申购数量

（万股）

1 江阴法尔胜钢铁制品有限公司 江阴法尔胜钢铁制品有限公司 15.71 600.0000

2 徐鸿 徐鸿 15.71 600.0000

3 吴建明 吴建明 15.71 600.0000

4 林蔚山 林蔚山 15.71 600.0000

5 吕仁高 吕仁高 15.71 600.0000

6 葛政寿 葛政寿 15.71 600.0000

7 朱雪英 朱雪英 15.71 600.0000

8 林福龙 林福龙 15.71 600.0000

9 刘浩东 刘浩东 15.71 600.0000

10 徐文星 徐文星 15.71 600.0000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郑州千味央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

询价及推介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

份进行了初步配售，配售结果如下：

本次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8,275,080万股，其中公募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和社保基金（A类投资

者）有效申购数量为2,304,770万股，占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的27.85%；企业年金和保险资金

（B类投资者）有效申购数量为1,198,200万股，占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的14.48%，其他投资者

（C类投资者）有效申购数量为4,772,110万股，占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的57.67%。

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配售对象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股

数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初步配售股数占网

下最终发行量的比

例

各类投资者初步配

售比例

公募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社保基金（A类）

2,304,770 27.85% 1,133,272 53.26% 0.00491246%

企业年金、保险资金（B类） 1,198,200 14.48% 429,355 20.18% 0.00356995%

其他投资者（C类） 4,772,110 57.67% 565,373 26.57% 0.00118474%

总计 8,275,080 100.00% 2,128,000 100.00% -

其中，余股744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投资者“同泰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管理的配售对象“同泰慧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

附表。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联系。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3号国华投资大厦9层

联系人：资本市场岗

电话：010-84183174

发行人：郑州千味央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8月30日

郑州千味央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郑州千味央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味央厨” 、“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2,128万

股人民币普通股 （A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21﹞2669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

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1年8月30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8月30

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

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都

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收到

弃购申报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

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郑州千味央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1年8月27日（T+1日）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进行

了郑州千味央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 位数 3316

末“5” 位数 76141�96141�16141�36141�56141�22982

末“6” 位数 033144�158144�283144�408144�533144�658144�783144�908144

末“7” 位数 9496727�1496727�3496727�5496727�7496727�0630379�5630379

末“8” 位数 14175264�34175264�54175264�74175264�94175264�82006497

末“9” 位数 049732912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郑州千味央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

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38,304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郑州千味央厨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

发行人：郑州千味央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

002940

证券简称：昂利康 公告编号：

2021-067

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特定股东减持计划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股东吴伟华先生保证向公司提供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1年5月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公司特定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

露公告》（公告编号：2021-037），本公司股东吴伟华先生计划在该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

月内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500,000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0.52%）。

2021年8月28日，公司收到了股东吴伟华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函》，截至

2021年8月27日，股东吴伟华先生预披露的减持计划时间已过半。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

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

规定，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1）吴伟华先生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吴伟华 集中竞价

2021年6月2日 40.90 50,000 0.0521%

2021年6月3日 39.22 30,079 0.0313%

2021年6月4日 41.39 80,000 0.0834%

2021年6月7日 43.75 80,000 0.0834%

合计 -- -- -- 240,079 0.2502%

注：吴伟华先生减持的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发行的股份。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吴伟华

合计持有股份 760,079 0.7922% 520,000 0.542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760,079 0.7922% 520,000 0.542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二、其他相关说明

1、吴伟华先生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有关规定。

2、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截至本公告日，实际减持股份数未超过计划减持

股份数量。

3、吴伟华先生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吴伟华先生本次减持价格依据市场价格确定。

4、吴伟华先生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5、截至本公告日，吴伟华先生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会持续关注该股东股份减持计划

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吴伟华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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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

H

股股份质押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万科” ）于2021年8月27日晚间收到公司股东深圳市

德宇众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宇众” ）、深圳盈安财务顾问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盈安合

伙” ）及深圳盈嘉众实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盈嘉众” ）出具的《告知函》，就其所持股份

的相关安排告知如下：

一、 H股股份质押变动情况

1、本次H股解质押具体情况

《告知函》 显示：“2021年8月27日， 德宇众持有并质押给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招商财富” ） 的17,480,500股万科H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股权

质押解除手续。

同时，德宇众将其持有的17,480,500股万科H股质押给招商财富，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股权质押登记手续，该部分股权质押期限自2021年8月26日起至2022年9月

8日止。 本次质押主要用于偿还债务。 ”

2、 股东所持H股股份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数量（股）

占其所持

类别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 质权人

德宇众 否 17,480,500 72.10% 0.15%

2020年 11月

25日

2021 年 8

月26日

招商

财富

3、 股东所持H股股份本次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

数量（股）

占其所

持类别

股份比

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

人

质押用

途

德宇

众

否

17,480,

500

72.10% 0.15% 否 否

2021年8月

26日

2022 年

9月8日

招商

财富

主 要 用

于 债 务

偿还

二、 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情况

截至2021年8月27日，德宇众及其一致行动人盈安合伙、盈嘉众、国信证券－工商银行－国信金鹏分

级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国信金鹏1号” ）所持万科股票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类别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

累计质押数量

（股）

占其所持

类别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德宇众

H股 24,245,900 0.21% 17,480,500 17,480,500 72.10% 0.15%

A股 804,800 0.01% 0 0 0.00% 0.00%

盈安合伙 A股 65,000,026 0.56% 65,000,026 65,000,026 100.00% 0.56%

盈嘉众 A股 238,703,992 2.05%

238,703,

992

238,703,992 100.00% 2.05%

国信金鹏1号 A股 257,230,800 2.21% 0 0 0.00% 0.00%

合计 585,985,518 5.04%

321,184,

518

321,184,518 54.81% 2.76%

除上述已被质押的股票之外，德宇众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万科股票不存在限售或冻结的情况。

此外，国信金鹏1号拟于近期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向其一致行动人盈安合伙和盈嘉众转让其所持万

科A股股票，前述转让完成后，国信金鹏1号将不再持有万科股票，德宇众及其一致行动人盈安合伙、盈

嘉众合计持有的万科股票数量不会因大宗交易而发生变化。 前述大宗交易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等

规定进行操作。

三、 备查文件

1、告知函；

2、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书；

3、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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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有关规则的规定，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完成了《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的登记工作，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情况

1、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2021年7月23日；

2、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9.09元/股；

3、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A股普通股；

4、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和数量：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共计101人，首次授予数量1,766.00万股，具体分配如下（不含预留

部分）：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权益数量

(万股)

占首次授予权

益总数的比例

占本计划公告日

股本总额的比例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1 包建永 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30 1.70% 0.03%

2 钟保民 董事、创新中心总经理 20 1.13% 0.02%

3 龚志云 总经理 50 2.83% 0.04%

4 林红 副总经理 30 1.70% 0.03%

5 金国庭 副总经理 25 1.42% 0.02%

6 施宇峰 副总经理 30 1.70% 0.03%

7 张兄才 副总经理 40 2.27% 0.03%

8 黄征 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25 1.42% 0.02%

二、其他激励对象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以及董事会认

定需要激励的其他员工（93人）

1516 85.84% 1.29%

合计 1766 100% 1.51%

注： 1、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有效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未

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2、公司全部有效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10%。

5、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与公司网站公示情况一致性的说明

经核实，有7名激励对象因离职或个人原因放弃认购公司拟向其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涉

及股份合计234万股。本次实际授予总人数为101人，授予股份数量为1766万股，占本次限制

性股票授予登记前公司总股本的1.51%。

2021年6月4日，公司完成了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每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30元（含

税）。 首次授予部分的授予价格由9.39元/股调整为9.09元/股。

除上述调整事项之外，本激励计划的其他内容与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的激励计划一致。 本次调整事项属于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范围，无

需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6、本激励计划的限售期和解除限售时间安排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限售期分别为相应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

24个月、36个月。 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解除限售前不享有所获授

的限制性股票的投票权，也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当期解除限售的条件未成就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或递延至下期解除限售。 限

售期满后，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未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的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本激励计划中，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

易日起至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内的

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

易日起至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的

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

易日起至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48个月内的

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在上述约定期间内，未申请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或未达到解除限售条件而不能申请

解除限售的该期限制性股票，公司将按本计划规定回购并注销激励对象相应尚未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由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票红利、股票拆细而取得的

股份同时限售，不得在二级市场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转让，该等股份的解除限售期与相对限

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期相同。

7、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后，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

二、授予股份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广州分所于2021年8月2日出具了致同验字

（2021）第440C000540号验资报告，对公司截至2021年7月30日止新增注册资本及实收资

本（股本）情况进行审验，认为：经我们审验，截至2021年7月30日止，贵公司101名股权激励

对象共计认购限制性股票1,766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9.09元/股，已收到101名股权激励

对象以货币出资缴纳的认购限制性股票款合计人民币160,529,400.00元（大写壹亿陆仟零

伍拾贰万玖仟肆佰元整）， 计入股本人民币17,660,000.00元 （大写壹仟柒佰陆拾陆万元

整），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人民币142,869,400.00元（大写壹亿肆仟贰佰捌拾陆万玖

仟肆佰元整）。

三、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为2021年7月23日，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为2021年8月31日。

四、股本结构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加

（股权激励股份）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1,030,001,000 87.81% 17,660,000

1,047,661,

000

87.99%

无限售条件股份 142,999,000 12.19% 0 142,999,000 12.01%

股份总数 1,173,000,000 100.00% 17,660,000

1,190,660,

000

100.00%

五、对公司每股收益的影响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按新股本119,066.00万股摊薄计算2020年度每股收益为

0.72元/股。

六、增发限制性股票所募集资金的用途

本次增发限制性股票所筹集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七、参与激励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授予日前6个月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说明

经核查，参与本次激励计划的公司副总经理之一金国庭先生在2020年12月25日曾买入

公司股票1000股，其已提交声明与承诺，买入股票操作是个人投资行为，与激励计划内幕信

息无关。 除此之外，参与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授予日前6个

月内及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首次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票的行为。

八、本次股权激励实施后，将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要求。

九、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股权比例变动情况

本次授予前， 公司控股股东宁波利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持有公司股份

350,379,77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87%。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控股股东持有公司

股票数量不变，占授予后公司股本总额的29.43%。

本次授予前，公司实际控制人何新明及何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533,979,769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45.52%。 本次授予完成后，何新明及何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不变，占授予后公

司股本总额的44.85%。

本次授予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三十日


